
编辑同志：
我丈夫酒后交通肇事后，驾车逃

逸，导致伤者因未获得及时救治而死
亡。时隔两天东窗事发后，我丈夫虽
自认饮酒驾驶，但公安机关只认定我
丈夫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以我丈夫
逃逸、间隔时间长为由表示无法认定
肇事时是否醉酒。请问：保险公司在
交强险限额内对伤者亲属理赔后，能
否以醉驾为由向我丈夫追偿？

读者 李婷婷

李婷婷读者：
保险公司可以以醉驾为由向你丈

夫追偿。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条例》第 22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
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
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 15 条也指出：“有下列情
形之一导致第三人人身损害，当事人
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
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的……保险公司在赔偿范围内向
侵权人主张追偿权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追偿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保险
公司实际赔偿之日起计算。”即虽然对
驾驶人因醉驾导致的损害，保险公司
也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但保险公司享有追偿权。

结合本案，保险公司能否向你丈
夫追偿，无疑取决于你丈夫是否构成
醉驾。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70 条规
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
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
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
伤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
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你丈
夫在肇事后置伤者生命健康于不顾，
驾车逃逸，不仅与之相违，还让伤者失
去获得及时救治的机会，并直接导致
无法准确认定肇事时的酒后状态。

对此，法律应予以否定性评价，即
是否醉酒的举证责任应由你丈夫承
担，你丈夫不能证明其肇事时虽已喝
酒但未达到醉酒状态，自然应按醉驾
论处。

律师 颜梅生

读者信箱

酒后逃逸虽无法认定醉驾

保险公司理赔后有权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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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采未成年人侵权频发

平台是否也应担责
“你喜欢上学吗”“700

分和 700 万元，你会怎么

选？”一段时间以来，各类

街采视频在各大视频平台

涌现，且收获不少流量和

关注，为了博人眼球，一些

博主甚至将镜头对准了未

成年人。在这股逐渐蔓延

的风气下，一些不当的街

采内容开始出现，而由此

带来的网络上的各种负面

评价也会随之而来，最终

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

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街采未成年人现象背后，是流量经
济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冲突。在街采
未成年人侵权案件中，除了街采博主，视
频发布平台是否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呢？

中国互联网协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与发展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斌指出，如果
博主以欺骗手段诱导未成年人接受采访，
未征得监护人同意就发布内容，需承担主
要侵权责任。家长可以通过“通知-删除”
机制要求平台下架侵权内容；如果平台处
理不及时，家长可将平台列为共同被告，
法院可能判决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街采未成年人这一现象，王斌认
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缺乏一套前置

规范细则与快速响应机制。她解释道：
“未成年人相关侵权形式更新速度快，像
之前出现的‘举牌事件’（一些人利用未成
年人拍摄带有暗示性的举牌内容），平台
与法律工作者很难及时预判并制定预防
性措施。此类侵权事件发生后，家长与未
成年人缺乏快速咨询渠道，只能依赖大 V
或法律工作者的碎片化解答。”

王斌建议，解决未成年人网络侵权
问题，需突破“事后追责”的局限，建立

“前置预防+快速响应+社会共治”的全链
条机制。

具体来看，首先，应尽快建立由公检
法机构、社会组织（如妇联）及新闻媒体联

动的“未成年人保护监督机制”，通过固定
界面（如平台专栏）提供法律咨询、侵权举
报等服务，实现“事件露头即干预”。

其次，可由行业协会、法律机构联合
平台，起草推出电子版格式合同，要求博
主在拍摄前与监护人确认内容、用途并留
存记录，平台将合同审核纳入发布流程，
避免依赖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漫长周期。

最后，推广“公益保护机制”，通过社
群或检察院支持，帮助家长集体维权，减
少个体诉讼压力。还要调动家长力量参
与监督，例如建立“家长互助网络”，及时
分享可疑博主信息，预防侵权行为扩散。

据法治网

记者注意到，除了上述街采视频，目
前还有不少幼儿园老师或培训机构老师
给萌娃拍摄视频的，其中有的是让孩子
进行知识问答，有的则抛出各种稀奇古
怪的问题，试图捕捉孩子天真烂漫的回
答。对此，一些网友觉得孩子童言无忌，
十分可爱，但也有网友认为，这样的引导
并不适合小朋友成长。此外，还有网友
调侃孩子的外貌、言论，甚至出现恶意言
语攻击的情况。

关于拍摄含未成年人出镜视频的相
关话题，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理事、同时
也是拥有百万粉丝的大 V 博主刘勇鹤表
示：“像‘700 分和 700 万元选哪个’这类涉
及价值观判断的问题，容易暴露未成年
人尚未成型的认知，加上面对镜头时的
求关注心理，他们的观点可能比较个性
化或者具有片面性，被关注后易招致网
络 暴 力 。 而 未 成 年 人 心 理 承 受 能 力 较
弱，这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长

期伤害。”
因此，在拍摄未成年人内容时，刘勇

鹤会特别谨慎，尤其在设计问题时，会避
免涉及道德、价值观、是非对错判断，尽
量聚焦兴趣爱好等中性话题。同时他还
呼吁，学校将“网络肖像权保护”纳入安
全教育，培养学生对镜头的边界意识，并
通过案例教学讲解网络曝光的风险，如
隐私泄露、网络暴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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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是一名重点名校初中生。一天，
小王放学时，误以为教育类博主李某是学
校老师，便在校门口接受了李某询问其学
习情况、学校氛围的采访。李某在未经小
王本人及其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就将采访
视频以《在某市重点中学全靠学生自学？
放养式教学？》为标题发布于个人社交账
号中，该账号挂有商品橱窗，销售奥数、英
语等教辅图书。视频中小王的脸部没有
打码，点赞、转发、评论量均过万。

视频播出后，引发网络热议和大量
负面评价，导致小王精神压力较大，学习
状态也受到了影响。小王父母代为诉至
法院，要求李某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明知小王是
未成年人，却未经同意将其视频发布在
商业营销账号中，且未对肖像进行模糊

处理，侵权故意明显，目的不当，最终判
令李某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一定数额
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这起案件引发了公众对拍摄含未成年
人出镜视频的诸多思考。例如，该起案件
中的法院判决中强调，“商业营销性质账
号”是侵权关键因素。那么，非营利性街采

（如纯科普内容）未经同意发布未成年人肖
像，是否同样构成侵权？若视频未直接带
货，但通过争议标题（如“重点中学放养教
学”）吸引流量变现，是否也属于侵权？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孙振勇律师指出，根据相关规定，只要未
经肖像权人同意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
人的肖像，都可能构成侵权，除非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20 条规定
的合理实施行为，可这意味着，即使是非
营利性街采，如纯科普内容，未经同意发

布未成年人肖像，同样可能构成侵权。
对于一些博主通过争议标题吸引流量变
现，即使未直接带货，也属于侵权行为。

“也就是说，营利性并非是肖像权侵权认
定的决定要素。”孙振勇说。

从法律专业角度看，多大年龄的未
成年人能够独立作出有效同意，还是说
必须经过监护人同意？视频创作者是否
需对所有出镜的未成年人主动核实年龄
并取得书面授权？

“除了肖像权，街采过程中还可能侵犯
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权
利。”孙振勇解释道，“由于街采后肖像的用
途和网络公布肖像的结果难以预计和控制，
因此，除了 16岁以上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
要生活来源、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未成年人外，其他未成年人一般无法独立作
出有效同意，必须经过监护人同意。”

拍摄未成年人内容拍摄未成年人内容，，问题设计应谨慎问题设计应谨慎

非营利性街采非营利性街采，，未经同意发布是否侵权未经同意发布是否侵权

解决街采未成年人侵权问题解决街采未成年人侵权问题，，不能仅靠不能仅靠““事后追责事后追责””


